
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

第 二 條     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從事食農教育工作具有貢獻者，

依本辦法擇優頒發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，其獎勵對象

及事蹟如下： 

一、個人組：國民從事食農教育之規劃、宣傳推廣

及輔導陪伴等相關實務，績效卓著。 

二、團體組： 

(一)法人團體：從事食農教育之規劃、宣導及推

廣等相關實務，績效卓著。 

(二)民營事業：對其員工、鄰近居民、參訪者及

消費者等，進行食農教育或訓練，績效卓著。 

(三)學校及幼兒園：運用課程教學及校園空間，

研訂食農學習課程或教材，並實施多元教學

活動，從事食農教育，績效卓著。 

(四)社區：從事食農教育之規劃、宣導及推廣等

相關實務，績效卓著。 

三、政府組：從事食農教育之規劃、宣導及推廣等

相關實務，績效卓著。 

前項第二款團體組，應依法設立二年以上。 

第 三 條      本辦法獎勵每二年辦理一次，參選者就報名日之前二

年期間內，具有前條所列獎勵事蹟，得於中央主管機關公

告之受理報名時間依下列方式報名參加： 

一、個人組：向戶籍地或任職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

(市)主管機關報名。 

二、團體組： 

(一)法人團體：向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



主管機關報名。但屬於全國性團體者，向主

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報

名。 

(二)民營事業：向主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

(市)主管機關報名。 

(三)學校及幼兒園：向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

主管機關報名。 

(四)社區：向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

報名。 

三、政府組： 

(一)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一級單位與所屬機關

(構)、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及公營事業機構，

向其所在地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報名。 

(二)中央各機關及所屬機關(構)、國營事業機構，

由中央各機關向中央主管機關推薦至多三名。 

第 五 條      審查程序如下： 

一、初審： 

(一)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報名者：由直轄

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進行審查，初審至多取

各獎勵事蹟項目前三名，並將初審結果送至

中央主管機關參加複審。 

(二)向中央主管機關推薦者：由中央主管機關進

行審查，初審至多取前三名，以參加複審。 

二、複審：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書面審查，個人組

及團體組至多取三十六名進入決審；政府組至

多取六名進入決審。 



二、決審：由中央主管機關針對進入決審名單辦理

實地訪查、面談或以其他指定方式進行評審，

決議第九條獲獎名單。 

第 六 條     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所定初審、複審及決審，應邀集相

關機關代表、專家、學者及團體代表組成評審團 

              前項評審團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一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

人，一人為副召集人，由委員互選；專家、學者及民間團

體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；任一性別比例不得

少於三分之一；委員為無給職。 

              評審團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；應有出

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；迴避之委員，不計入全體

委員及表決人數；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，不得代理。 

              評審團辦理審查作業時，得邀請參選者說明其具體事

蹟。 

第 九 條      本辦法獎勵方式依序如下： 

一、個人組獎項至多五名： 

(一)特優獎：至多取一名，頒給獎金新臺幣三十

萬元及獎座一座。 

(二)優等獎：各頒給獎座一座。 

二、團體組獎項至多十二名： 

(一)特優獎：至多取二名，各頒給獎金新臺幣三

十萬元及獎座一座。 

(二)優等獎：各頒給獎座一座。 

三、政府組獎項至多三名： 

(一)特優獎：至多取一名，頒給獎座一座。 

(二)優等獎：頒給獎座一座。 



前項獲獎人或獲獎團體屬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

點之適用對象者，不發給獎金。 

第 十 條      獲頒特優及優等獎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獲獎者就

職單位本權責依下列規定辦理敘獎： 

一、個人組：特優獎至少記功二次；優等獎至少記

功一次。 

二、團體組及政府組：特優獎之相關承辦人員至少

一人記功二次；優等獎之相關承辦人員至少一

人記功一次。 


